
 

 

苏宁易购药品及医疗器械管理规范 

第一章 概述 

第一条 【目的及依据】为了更好的规范苏宁易购线上商家经营秩序，改善

服务质量和提高服务时效，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加强苏宁易购药品及医疗器械

行业的管理，保障苏宁易购买家的合法权益，基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

据《云台服务协议》、《商家管理规范总则》、《苏宁易购招商标准》、《苏宁

云台交易争议处理规范》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规范适用于所有在苏宁易购经营和购买药品及医疗

器械（含隐形眼镜、护理液和计生用品）的用户。 

第三条  【定义】 

1、OTC药品（英文 Over The Counter通称'非处方药'）是指那些不需要医

生处方，消费者可在药房或药店中根据药师建议或直接可购取的药物。非处方药

是由处方药转变而来，是经过长期应用、确认安全的药物。OTC药品分为甲类 OTC

药品（标识为红底白字）和乙类 OTC药品（标识为绿底白字， ）。 

2、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

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具备调整生理机能、预防、

监测或治疗疾病的作用。 

3、隐形眼镜，也叫角膜接触镜，是一种戴在眼球角膜上，用以矫正视力或

保护眼睛的镜片。隐形眼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或销售医疗器械需要相应的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 

4、隐形眼镜护理液是指对隐形眼镜进行清洗、消毒、除去蛋白和保湿等功

用的护理产品。 

第四条 【效力级别】苏宁易购线上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未有规定的，

按照本规则执行。 

第二章 入驻   

第五条 苏宁易购的药品及医疗器械分类如下：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三级类目 

OTC药品/医疗器械 

OTC 药品 / / 

医疗器械 / / 

保健理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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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器械 / 

避孕套 

早孕试纸 

排卵试纸 

隐形眼镜/护理液 /   / 

第六条 入驻苏宁易购平台的商家必须如实提供资料和信息。 

第七条 经营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商家，申请入驻苏宁易购的资质要求如下： 

1、卖场型旗舰店的入驻资质细则，点此查看。 

2、商家展示以下类目的商品的，需提供的资质是：点此查看。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OTC药品/医疗器械 

OTC药品 / 

医疗器械 / 

保健理疗   

计生器械 

避孕套 

早孕试纸 

排卵试纸 

隐形眼镜/护理液 / / 

第八条 发布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商家必须向苏宁易购平台交纳保证金。保证

金主要用于保证商家按照苏宁易购的规则进行运营，并且在商家有违规行为时根

据《云台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则规定用于向苏宁易购及消费者支付违约金。续约

商家须在当年续签要求的时间内一次性缴纳次年度保证金；新签商家在申请入驻

获得批准时一次性缴纳当年度的保证金。保证金根据店铺经营类目不同，金额如

下：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保证金 

OTC药品/医疗器械 

OTC药品 / 10万 

医疗器械 / 3万 

保健理疗   3万 

计生器械 

避孕套 

3万 早孕试纸 

排卵试纸 

隐形眼镜/配套用品 / / 3万 

保证金不足额时，商家需要在 15日内补足余额，逾期未补足的苏宁易购将

对商家店铺进行监管，直至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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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经营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商家在苏宁易购经营必须交纳年费。年费金

额以一级类目为参照，同时，商家在苏宁易购经营需要按照其销售额（不包含运

费）的一定百分比（简称“佣金扣点”）交纳技术服务费。 

各一级类目对应的年费及技术服务费标准如下： 

第三章 商品发布 

第一节 商品发布要求 

第十条 商家应按《商家管理规范总则》及苏宁易购发布的其他管理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规则、规范、类目管理标准等）要求发布商品或信息。 

第十一条 商家应通过苏宁易购平台发布经苏宁易购许可的品牌的商品，不

得发布非约定品牌商品。 

第十二条  商家应根据其生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的范围发布商品。 

第十三条 商家对商品的描述应与买家收到的商品或经苏宁易购官方抽检

的商品相符，且商家应当对商品瑕疵、保质期、生产日期、附带品等必须说明的

信息进行披露。 

第十四条 商家在苏宁易购发布商品应严格遵守以下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 

商品发布标准 适用范围 

苏宁易购 OCT药品行业商品发布规范 

“OTC药品/医疗器械/”一级类目下的 OTC

药品。 

苏宁易购医疗器械行业商品发布规范 

“OTC药品/医疗器械/”一级类目下的“医

疗器械”和“计生器械”类目下的商品。 

“隐形眼镜/护理液”一级类目下的商品。 

 第二节 商品发布违规处理 

第十五条 商家未按《商家管理规范总则》及苏宁易购发布的其他管理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规则、规范、类目管理标准等）要求发布商品或信息的，按照《商

家管理规范总则》中滥发信息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本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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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商家通过苏宁易购平台发布未经苏宁易购许可品牌商品的，按照

《商家管理规范总则》中发布非约定商品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商家发布超出其生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范围的商品，苏宁易购将

删除该商品，并按照苏宁云台商家违规行为及处理规则中关于发布非约定商品的

规则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买家收到的商品或经苏宁易购官方抽检的商品与达成交易时商家

对商品的描述不相符，或商家未对商品瑕疵、保质期、生产日期、附带品等必须

说明的信息进行披露的，按照《商家管理规范总则》中描述不符的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 

第十九条 商家违反苏宁易购相关行业规范，按照苏宁云台商家违规行为及

处理规则中出售劣质商品的行为进行处理。包含不限于以下几点： 

1、商家未在详情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其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备案

凭证的，或未以文本形式展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证； 

2、商家未在详情页面展示该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或未

以文本形式展示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备案凭证的编号的，或未如实展示“产品使

用的对象,安全使用的特别说明,禁忌症、注意事项、警示以及提示相关内容的； 

3、相关展示信息画面不清晰，不容易辨识的，或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未

及时更新展示内容的。 

第二十条 商家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件等处

罚，或者平台交易的产品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暂停销售或者停止销售的，或

经新闻媒体曝光或国家质监部门通报系质量不合格的，苏宁易购将依照其情形严

重程度，采取下架商品、删除商品、商品监管、店铺监管等处理措施对其进行临

时性的市场管控，直至查封账户。 

第二十一条 商家应销售剩余保质期大于下述要求的商品： 

所属分类 商品标题添加【临期】 禁止销售 

医疗器械 剩余保质期少于 6个月 剩余保质期少于 3个月 

OTC药品 剩余保质期少于 6个月 剩余保质期少于 3个月 

隐形眼镜 剩余保质期少于三分之一保质期 剩余有效期少于 6个月 



 

 

计生成人 剩余保质期少于三分之一保质期 

避孕套剩余有效期少于 1

年，其他成人用品剩余保

质期少于 6个月 

临界保质期商品需在店铺的醒目位置做提醒说明的参考标准： 

商品标题前必须添加【临期】字样。 

商品详情页最上方，必须加入明显的发货时间和谨慎下单以及云台消息提醒

顾客。 

副标题必须加入的文案内容:【临期】 

违规处理办法 

注明：【临期】商品，将于 XX月 XX日到期界定标准的，应按照临界保质期

商品需在店铺的醒目位置做提醒说明的参考标准，注明临期，未注明临期发布或

销售临界保质期商品的，按《苏宁云台基础规则》描述不符解读处理细则中第二

条处理，即商家未对商品瑕疵等信息进行说明或对商品的描述与买家收到的商品

不相符，且影响买家正常使用的，每次扣十二分，同时苏宁云台将下架该描述不

符商品。 

发布或销售商品保质期符合本规则中约定的禁止销售标准的或已过期的，按

《苏宁云台基础规则》出售劣质商品解读及处理细则出售劣质商品第 1 条处罚，

即出售劣质商品的，每次扣九十六分。 

第四章 商品品质 

第一节 商品抽检 

第二十二条 苏宁易购将按照《苏宁云台商家商品抽检管理规范》的规定，

对商家在苏宁易购出售的商品质量进行不定期的抽检。 

第二十三条 苏宁易购将按照《苏宁云台商家品牌管理规范》的规定，对商

家在苏宁易购平台发布及出售的商品品牌及版权进行不定期的抽检。 

第二节 违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商家出售假冒商品的，将按照《苏宁云台商家违规行为及处理

规则》中出售假冒商品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商家出售未经报关进口商品的，将按照《出售未经报关进口商

品解读及处理细则》中出售未经报关进口商品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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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商家出售标识标签中内容的标注形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商品，

将按照《苏宁云台禁售商品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商家服务   

第二十八条  入驻 OTC药品类目商家需配备注册执业药师提供在线咨询服

务。 

第二十九条  入驻 OTC药品/医疗器械类目的店铺须按照 GSP质量管理规范

进行商品进销存管理，针对部分 OTC药品等需要阴凉存储，冷链配送的商品，须

严格管理。需阴凉储存药品，发货需配冰袋或保温设施。 

第三十条  入驻 OTC药品/医疗器械类目的店铺需选用有药品配送资质的

快递公司。 

第三十一条  入驻隐形眼镜/配套用品的商家，须具备验光师等专业技术从

业人员，并在店铺展示验光师资格证书，同时在店铺主要页面进行咨询提示。隐

形眼镜需在线验光师资质文档需在苏宁备案，商品页面上提供验光师在线咨询入

口。 

第三十二条   商家应在隐形眼镜商品页面标“隐形眼镜为三类医疗器械，

建议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在购买隐形眼镜前，建议您先去正规的

眼镜销售实体店或眼科机构进行专业的验配检查，确保您的使用安全和效果。”

提示语。 

第三十三条  商家应当记录医疗器械销售信息，记录应当保存至医疗器械

有效期后 2年；无有效期的，保存时间不得少于 5年，相关记录应当真实、完整、

可追溯。 

第三十四条  商家应当在详情页面显著位置展示其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

证件或者备案凭证的，或以文本形式展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

证。 

同时应当如实展示“产品使用的对象,安全使用的特别说明,禁忌症、注意事

项、警示以及提示相关内容。相关展示信息画面清晰易辨。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

应及时更新展示内容。 

第六章 召回制度 

第三十五条 对于有证据证明可能具有的危及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合

理危险药品和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合理的风险的医疗器械，商家应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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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对于应当召回的商品，商家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

经营者和消费者，并及时通报有关监管机构。 

第三十七条 商家怠于召回的，苏宁易购将视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限制发布

商品、限制营销活动等处理措施。 

第七章 争议处理 

 第一节 售中争议处理    

第三十八条 商家出售的药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为买家退款，若买家要

求赔偿的，商家应再向买家支付相当于商品实际成交金额五倍的赔偿金，该赔偿

金将以苏宁云站的形式进行支付： 

（一）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 

（二）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

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 

（五）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六）没有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的进口药品； 

第三十九条 商家出售的药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为买家退款，若买家要

求赔偿的，商家应再向买家支付相当于商品实际成交金额三倍的赔偿金，该赔偿

金将以苏宁云站的形式进行支付： 

（一）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 

（二）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 

（三）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 

（四）超过有效期的； 

（五）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 

第四十条 商家出售的医疗器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为买家退款，若买家

要求赔偿的，应再向买家支付相当于商品实际成交金额三倍的赔偿金，该赔偿金

将以苏宁云站的形式进行支付： 

（一）未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文件的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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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 

（三）没有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或者说明书、标签不符合规定的进口医疗

器械。 

第四十一条 除上述情形外的其他交易争议，按照《苏宁云台交易争议处理

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节 售后争议处理   

第四十二条 售后争议处理参照本规范售中争议处理相应条款进行认定。 

第八章 退出及年费 

第四十三条 【清退】商家发生以下任一情形，苏宁易购有权清退： 

（一）违反《苏宁易购招商标准》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商家营业执照被吊

销、资质失效后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有效资质等； 

（二）严重违规行为扣分达四十八分； 

（三）向苏宁易购提供伪造、变造的商家资质或商品资料； 

（四）商家多次违反《苏宁云台禁售商品管理规范》的 

第四十四条 年费 

（一）年费折扣优惠： 

为鼓励商家提高服务质量和壮大经营规模，苏宁易购将对平台技术服务费有

条件地向商家给予商业折扣，折扣比例为年费的 50%和 100%两档。实际经营期间

折扣给予条件参照以下指标（下称“结算标准”）： 

1、各项店铺评分（即“DSR”）平均不低于 4.6分； 

2、未因违规行为/资质造假被清退的； 

3、未因虚假交易和/或不当使用他人权利的一般违规行为，单次扣分大于等

于 12分累计达 2次及以上； 

4、达到《苏宁易购 2018收费一览表》中年度技术服务费金额及各档折扣比

例对应的年销售额【即：商家当年所有交易状态为“交易成功”的订单金额总和

（虚假的交易订单等违规订单除外），该金额中不含运费，亦不包含因维权、售

后等原因导致的失败交易金额及一级类目名称为“其他”项下的交易金额】。协

议有效期跨自然年的，则非 2018年的销售额不包含在年销售额内； 

http://rule.suning.com/ruleInfo/ruleInfoDetail/GZ100000308.htm
http://rule.suning.com/ruleInfo/ruleInfoDetail/GZ100000308.htm
https://rule.suning.com/ruleInfo/ruleInfoDetail/GZ100000281.htm


 

 

举例：若协议有效期为 2018年 1月 1日-2018 年 12月 31日，则年销售额，

是指 2018 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商家所有交易状态为“交易成

功”的订单金额总和（虚假的交易订单等违规订单除外）； 

若协议有效期为 2017年 12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则年销售额，是指

2018年 1月 1日-2018 年 12月 31日期间，商家所有交易状态为“交易成功”的

订单金额总和（虚假的交易订单等违规订单除外）。 

（二） 年费结算： 

1、因违规行为或资质造假被清退的不给予年费折扣优惠。 

2、根据协议通知对方终止协议，按照实际经营期间，将全年年费折扣均摊

至自然月，按照实际经营期间来计算具体应当给予折扣的年费。 

3、如商家与苏宁易购的协议有效期起始时间均在同一年内的，则入驻前 3

个月免当月年费，计算年费的年销售额则从商家开店第一天开始累计；如商家与

苏宁易购的协议有效期跨自然年的，则协议有效期的起始自然年内的销售额不包

含在年销售额内。 

4、年费的结算在协议终止后进行。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生效时间】本规则于 2018年 7月 31日发布并公示 7 日。公

示期间，征求相关意见。公示期满如无修改，则于 2018年 8月 2日 00：00 生效；

如有修改，则另行公示。 

第四十六条【新旧衔接】 

1、商家的行为，发生在本规则生效之日前的行为，适用当时的规则进行处

理；发生在本规则生效之日后的，适用本规则。 

2、苏宁易购可根据平台运营情况随时调整本管理规范并向商家公示。 

3、商家应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对任何涉嫌

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本规范已有规定的，

适用于本规范，本规范尚无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处理。商家依据相关规则承担

的相关责任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商家在苏宁易购的任何行为，应同时

遵守与苏宁易购及其关联公司签订的各项协议。 

第四十七条 本规则中的“天”，以 24小时计算 

 


